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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 年 5月 3日 

乌干达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奉我国政府指示 谨此转递一份声明 回应联合国负责儿童和武装冲突问题

的秘书长特别代表奥拉拉 奥图诺先生 2001 年 4月 10日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委

员会第五十七届会议上发言时所作的不实指控  

 请将乌干达政府的回应内容提请安全理事会成员及注意 并将其作为安全理

事会文件印发为荷  

 

         乌干达常驻联合国代表 

         特命全权大使 

         塞马库拉 基瓦努卡教授 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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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 年 5月 3日 

乌干达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附件 
 
 

 乌干达政府绝不同意奥拉拉 奥图诺先生 2001 年 4月 10日在日内瓦联合国

人权委员会第五十七届会议上所作的发言 奥图诺先生是乌干达北方人 他在发

言中恶意中伤乌干达政府 毫无根据地指责其密谋对付乌干达北方阿乔利族 还

暗示阿乔利族会遭受种族灭绝 这是毫无根据的 因为每个乌干达人都知道事

实真相如何  

 虽然乌干达政府曾多次邀请奥拉拉 奥图诺先生亲自来看一看 虽然他作为

负责儿童和武装冲突问题的秘书长特别代表有义务访问那些有儿童卷入冲突的

国家 但他拒绝来乌干达 不过 我们的邀请依然有效  

 当奥图诺先生于 2001 年 4月 10日在日内瓦提出无端指责时 乌干达出席该

委员会的观察员代表团起来反驳 详细说明了乌干达政府努力结束北方冲突 拯

救我国儿童的情况 乌干达政府声明如下  

1. 乌干达是 儿童权利公约 的原始签署国 全心全意地落实贯彻 公约 的

文字和精神  

2. 儿童的福利 成长 保护和安全 对于乌干达政府而言是至关重要的 是乌

干达政府的优先事项 1986年以来 总部在苏丹的上帝抵抗军从事绑架 杀害乌

干达北方的儿童 乌干达政府采取了一些步骤 以结束严重侵犯乌干达北方人人

权和儿童权利的此种行为  

3. 以下是乌干达政府为结束这一悲惨局势而作出的部分努力  

4.  1999年 12月 8日 乌干达在内罗毕同苏丹签署了双边协定 根据该协定的

各项倡议 103名儿童已被遣返 预期不久会有更多儿童被遣返  

5. 政府同国际机构及当地机构合作 努力恢复返回的儿童的健康 并予以重新

安置  

6. 政府成立了大赦委员会 作为和平解决乌干达北方冲突的又一步骤 使我国

儿童免遭绑架 酷刑和杀害  

7. 2001 年 3月 28日至 4月 5日期间 联合国评估团访问了受影响地区 以对

当地情况作出独立评估 评估团报告由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玛丽 鲁滨逊夫

人提交给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第五十七届会议  

8. 1986年以来 政府在许多次国际论坛上介绍了乌干达北方儿童的惨况 争取

国际支持解决这场冲突和支助受冲突影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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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奥图诺先生知道乌干达北方冲突的根源 尤其是获取绑架 杀害无辜儿童用

的枪支的方式和地点  

 在这方面 乌干达政府一直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提出一项关于绑架乌干达北

方儿童问题的决议 儿童基金会和难民专员办事处等几个国际组织以及非政府组

织对这一努力作出了积极回应 这大有助于部分被绑架儿童的遣返和重新安置  

 乌干达政府重申 将不遗余力地确保所有被绑架儿童获释  

 最后 乌干达政府要借此机会 对一直帮助乌干达政府争取被绑架儿童获释

的联合国机构和非政府组织表示感谢 乌干达政府吁请苏丹政府对此项工作予以

通力合作 本着同样的精神 乌干达政府吁请奥拉拉 奥图诺先生尽职尽责 确

保上帝抵抗军得不到支持 不再绑架和奴役乌干达儿童  

 


